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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部分建设工程企业

许可事项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的通知 
渝建管〔2020〕60 号 

 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委，两江新区、经开区、高新区、

万盛经开区、双桥经开区建设局，有关单位： 
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自贸试验区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9〕33
号）和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领

域自贸试验区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建办法函〔2019〕684 号）要求，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

开展建筑业企业、监理企业、造价咨询企业、工程质量检测机

构相关许可事项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一、自贸试验区内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要求 
（一）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依法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企

业，暂时调整适用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49
号）关于“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认定”的规定，在自贸试验区

内的政府采购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中不得再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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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资质方面要求。 
（二）工商登记注册地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的企业，拟在自

贸试验区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，应按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

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49 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申请取

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后，方可在自贸试验区外按规定从事工

程造价咨询活动。 
（三）工商登记注册地在自贸试验区内，已取得工程造价咨

询企业资质的企业，需要在自贸试验区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

的，资质到期延续及需要办理资质升级和变更等业务的，按《工

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49 号）及相关法律法

规规定申请办理。 
二、自贸试验区内的部分企业资质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
自贸试验区内由市和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的建

筑业企业资质（施工总承包部分二级、三级，专业承包部分一级、

部分二级、三级，特种工程、预拌混凝土、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）、

工程监理企业资质（专业乙级、丙级，事务所）和人民防空工程

监理企业资质（乙级、丙级）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（一）有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

企业资质所应满足的许可条件，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，

根据申请人承诺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。 
（二）在自贸试验区内由市住房城乡建委实施资质许可事项

（施工资质首次申请、增项申请，含公路、水运、水利、通信、

铁路方面的资质；监理乙级、丙级、事务所资质；人防监理乙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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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级资质）的告知承诺审批流程按照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

新若干措施和人防工程监理资质审批工作的有关要求执行。 
（三）有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参照相关文件制定本

地区告知承诺审批流程。 
（四）对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的企业，有关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在发证后 2 个月内对企业的承诺内容和资质达标情

况进行核查，并将核查意见告知企业。核查意见为不同意的，企

业可在得到核查意见后 10 日内提交补充说明。对企业承诺时提

交资料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（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发生变更除

外），依法撤销资质。对发现存在弄虚作假情形的，依法撤销资

质，列入建筑市场“黑名单”，自资质被撤销之日起 3 年内不得申

请。 
三、自贸试验区内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实行

告知承诺制 
（一）按照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要求，将

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市级审批权限下放至自贸试验

区。有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建筑施

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所应满足的许可条件。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

许可条件，并提交相关申报材料的，有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决定。 
（二）有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托有关政务信息平

台，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，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获取、核

验的材料，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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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人有不良信用记录，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，

不适用告知承诺制。 
（四）通过信息系统电子化核验、施工现场监督检查以及企

业安全生产条件动态监管等措施，对有关建筑施工企业及其承建

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核查。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、

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对其依法责令限期整改，或实施暂扣或

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处罚。严格开展事故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

核，对事故责任主体依法实施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处罚，

并对其建筑施工活动实施重点监管。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

事后监管信息，鼓励社会监督，促进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。

将违法失信主体纳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和“黑名单”，实施联

合惩戒。 
四、优化自贸试验区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审批服务 
对自贸试验区内的工程质量检查机构资质实行电子化申报

和审批，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身份证明、社保证明、资质资

格证书等材料。 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 
 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2020 年 5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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